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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臺北考區 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申訴案件申請表 

一、申請資格：限考生本人或考生之家長、監護人。 

二、申請時間（請依下列時間提出申訴，逾期不受理） 
（一）應考服務審查結果申訴：115年 3月 16日（星期一）9：00～16：00。 

（二）考試期間試務作業申訴：115年 5月 18日（星期一）至 5月 20日（星期三） 

每日 9：00～16：00。 

（三）違規事件處理結果申訴：115年 6月 7日（星期日）至 6月 8日（星期一） 

每日 9：00～16：00。 

三、受理單位：臺北考區試務會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若對於國中教育會考應考服務審查結果、考試期間試務作業或考試期間之違規

事件處理結果認有影響其權益者，請填寫本表，並親自至臺北考區試務會提出

申訴。 

五、處理方式：臺北考區試務會於收件後召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會議，並於會後一星期

內以書面答復。 

六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申請者請以正楷填寫並簽名（粗框內申請者免填），否則無法受理。 

（二）同一申訴案件以申請 1次為限，申請者於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未做成評議前，得撤

回申訴，申訴一經撤回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訴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時間：115年____月____日（星期____） 收件編號： 

考生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准考證號碼 
（申請「應考服務審查結果申訴」者免填） 

聯絡電話  

通訊地址 

- 
（請寫郵遞區號） 家長或監護人 

姓名 

 

申訴項目 
□應考服務審查結果申訴   □考試期間試務作業申訴   □違規事件處理結果申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訴科目               （申請「應考服務審查結果申訴」者免填） 

□國文  □英語（閱讀）  □英語（聽力）  □數學  □社會  □自然  □寫作測驗 

申訴詳細內容 

 


